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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20-033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 

转让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一、交易概述 

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圳公司”）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6,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65%

的股权，自然人文良天持有其 35%的股权。目前桂圳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天之泰项目及桂

圳•城市领地部分住宅、商铺及停车位等物业资产。 

公司2019年7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桂圳公

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桂圳公司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

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主要包括库存商品（住宅）和投资性房地产，总建筑面积合

计9,188.51平方米。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19）

第212号《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首次挂牌价格为5,992.30万元，如首次挂牌未成交，

则实施第二次挂牌，第二次挂牌价格为首次挂牌价格的90%（5,393.07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公司 2020年 3月 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桂圳公司部分资产挂牌转让价格并继续公开挂牌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桂圳公司调

整其部分资产挂牌转让价格并继续进行公开挂牌，挂牌转让价格调整为 4,853.763万

元，即第二次挂牌价格（5,393.07万元）的 90%，首次挂牌价格（5,992.30 万元）的

8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桂圳公司部分资产挂牌转让价格并继续公开挂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及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

决议，桂圳公司自2019年7月23日起，委托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将桂圳公司部分资产进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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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挂牌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25日、2020年3月31日

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

分资产的进展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桂圳公司部分资产挂牌转让价

格并继续公开挂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依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号）及《广

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桂国资发【2018】2号）的相关规定，

本次桂圳公司部分资产公开挂牌转让事宜已经桂林市国资委批准。 

2020年6月29日，公司收到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发来的《电子竞价成交确认书》。在

本次公开挂牌期间，共征集到意向受让方1名，该意向受让方为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以

下简称“总公司”）。同日，总公司与桂圳公司签订《交易合同》，交易总金额48,537,630

元，并已按《交易合同》的约定支付了首付款14,561,289元（交易总金额的30%）。 

由于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一）款相关规定，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4条“上市公司因公开招标、公开拍

卖等行为导致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时，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豁免按照本章规定履行

相关义务。”的规定，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

履行相关义务的豁免申请》，申请豁免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2、住所：桂林市七星区自由路（原：花桥街 5 号楼 1-3 层）  

3、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4、法定代表人：李飞影  

5、注册资本：15,1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2826629925  

7、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住宿；经营旅行社业务；旅游景区开发、运营。 

8、出资人：桂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历史沿革：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根据 1994 年 3 月 28 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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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的批复》（市政复[1994]42 号）批准成立

的国有独资公司，直属桂林市人民政府管理。1994 年 4 月 9 日公司设立，设立时名称

为“桂林市旅游发展总公司”，注册资本 13,600 万元，2000 年 4月 25 日，更名为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2017 年 12 月 14 日，注册资本增加至 15,100 万元。  

 

10、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总公司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住宿；经营旅行社业务；旅游景区开发、运营。总

公司的功能定位是旅游投资管理基础平台及本公司发展的孵化平台。 

总公司是广西地区内实力较强的国有旅游集团企业，多次被评为“广西 100 强企

业”、“广西企业 50 强”。总公司业务涉及车船客运、旅行社、酒店、园林、景区开

发等领域，下属子公司涵盖交通、旅游、城建、园林等行业，为广西旅游行业的龙头企

业。 

 

11、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66,120,47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36%，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总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

参股股东。 

 

12、主要财务数据 

经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公司

总资产 466,429.38万元，净资产 236,766.22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88,873.2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8.93万元。 

 

13、关联关系说明 

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一）款相关规定，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4、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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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桂圳公司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部分资产，主要包括库存商品（住宅）和投资性房地

产，总建筑面积合计 9,188.51 平方米。其中，库存商品包括桂圳·城市领地 7 套住宅

和 157 个地下车位的使用收益权，建筑面积合计 6,795.87 平方米；投资性房地产为桂

圳·城市领地 2,392.64 平方米商铺（7套）。 

 

（二）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除库存商品中 157个地下车位因属于人防工程不能办理权属

证书外，其余资产均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 

桂圳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 日与桂林家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停车位租赁合

同》，桂圳公司将标的资产库存商品中 157个地下停车位租赁给桂林家安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租赁期为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合同约定桂圳公司可以将《停

车位租赁合同》中桂圳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资产受让方。 

标的资产不涉及抵押、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妨

碍本次挂牌转让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结果 

桂圳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本次拟转让的部分资产，包括库存商品（住宅）、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京信评报字（2019）第 212号《资产评估报告》。 

经评估，桂圳公司库存商品（住宅）及投资性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 2019年 3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5,992.30万元。评估值比账面资产原值增值 3,645.87万元，

增值率 155.38%。 

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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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库存商品 1,860.44 2,615.51 755.07 40.59% 

投资性房地产 485.99 3,376.79 2,890.80 594.83% 

资产总计 2,346.43 5,992.30 3,645.87 155.38% 

 

2、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3、本次评估得出评估结论的过程详见京信评报字（2019）第212号《资产评估说明》。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转让方）：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乙方（受让方）：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三）转让价格 

1.经依法进场公开挂牌交易，乙方成为转让标的的受让方，成交的转让价款为

48,537,630元。 

2.本次资产转让及办理资产移交和权证变更登记所发生的相关税、费，由各方按相

关规定各自承担和缴纳，未包含在上述转让价款之内。如相关税、费无明文规定的，则

由双方协商承担；协商不成的，应由双方各承担一半。 

（四）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时间 

转让价款分期交付： 

1.首付款人民币14,561,289元（占转让价款的30%）。乙方在报名竞拍时支付的

4,853,763元保证金转为首付款的一部分，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日内将剩下的首

付款9,707,526元缴至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指定的银行账户。 

2.余款人民币33,976,341元（占转让价款的70%）。乙方应在一年内缴入甲方指定

账户，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按月计息）向甲方计付利息，并提供甲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  

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收到双方提交的标的交割凭证后，5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首付款

扣除甲方应向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支付的服务费后的余款结转到甲方指定账户。 

（五）交割方式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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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且乙方支付首付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项下资

产及现存相关的产权证明、技术文件、档案资料移交给乙方。 

2.资产的移交、过户、权证变更等手续，在乙方支付首付款并提供甲方认可的担保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实施。 

3.双方均应积极协助和配合，办理资产的移交、过户、权证变更、资料移交等手续。 

4.由于转让标的中的车位，根据有关政策规定不能办理产权证，因此，甲方不需要

为乙方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如以后车位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时，需要甲方配合

的，甲方应当尽力配合办理。 

5.车位的权利义务交割日为甲方向乙方移交之日。自交割日起，乙方实际取得并享

有车位的使用收益权（但在本合同中已列明的租赁限制除外），并依法承担车位相关的

义务和责任。 

6.除车位之外的转让标的中的其他资产，交割日为甲方向乙方移交之日。自交割日

起，与该项资产有关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其中：交割日之前的物业管理、水电、

卫生等费用由甲方承担，自交割日起的物业管理、水电、卫生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其它约定事项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自双方签署（指自然人签字、非自然人盖章）之

日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桂圳公司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的目的，是为了清理本公司涉房资产或业务，以

便于之后的资本运作。 

经测算，桂圳公司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成交价格 4,853.763万元，

对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额约-642万元。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总公司及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桂林五洲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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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 2019年 7月 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9年第四次会议以及 2020年 3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桂圳公司以公开挂牌

方式转让部分资产的议案以及关于调整桂圳公司部分资产挂牌转让价格并继续公开挂

牌的议案。桂圳公司自 2019年 7月 23日起，委托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将桂圳公司部分资

产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公司独立董事接到公司董事会通知，本公司控股股东总公司决定于 2020年 6月 19

日-2020 年 6 月 28 日期间进场摘牌。桂圳公司拟与总公司签署《交易合同》，受让桂

圳公司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部分资产。 

经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交易合同》等相关材料，同意桂圳公司与总公司签署《交

易合同》。 

 

2、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规的规定，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桂圳公司本次公开挂牌转让部分资产，是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

挂牌征集合格意向受让方，无特殊限制，条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桂圳公司本次公开挂牌转让部分资产，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桂圳公司与总公司签署《交易合同》。 

 

九、备查文件 

1、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19）第 212 号《资

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说明》； 

4、桂林市国资委《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涉房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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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 

5、桂林市国资委《关于同意调整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挂牌转

让价格的批复》（市国资函【2020】57号）； 

6、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7、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桂林旅

游发展总公司签署《交易合同》之独立意见； 

8、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豁免申请》； 

9、《电子竞价成交确认书》； 

10、《交易合同》。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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